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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臺北校區】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席：李孟晃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陳怡文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109 年 6 月 2）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新訂本校校本部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及調整音樂學
系(聲樂組)、建築設計學系之「109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
暨選修課程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公 

告註冊課務一組網頁周 

知。 

提案二、擬調整本校校本部各學系(所) 104-108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
表暨選修課程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公 

告註冊課務一組網頁周 

知。 

提案三、擬調整本校高雄校區 105-109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
修課程表」日間部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部分學系部分課程，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公 

告註冊課務二組網頁周 

知。 

提案四、高雄校區 108學年度暑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依
規定時間內於大學
校院課程資源網完
成遠距課程相關資
訊填報作業。 

 

提案五、高雄校區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依
規定時間內於大學
校院課程資源網完
成遠距課程相關資
訊填報作業。 

提案六、本校管理學院擬設立「智慧數位微學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已

有 8位學生申請，申請

資料已經管院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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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另外，本學期還會入班

宣導，109 年度高教深耕

計畫的目標值是 25位。 

提案七、本校管理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業於 

109年 6月 30日提送「學 

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核備。 

提案八、本校民生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民生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業於 

109年 6月 30日提送「學 

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核備。 

提案九、本校設計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設計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業於 

109年 6月 30日提送「學 

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核備。 

提案十、本校商學與資訊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商學與資訊學院 

業已於 109年 9月 17日

以電子郵件通知高雄校

區職涯二組承辦老師，

賡續提送本案於本校校

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核

備。 

提案十一、本校文化與創意學院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
請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文化與創意學院 

業已於 109年 9月 17日

以電子郵件通知高雄校

區職涯二組承辦老師，

賡續提送本案於本校校

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核

備。 

提案十二、本校校本部 109學年度增設「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
程」，其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業於 

109年 7月 1日於校務資

訊公開專區更新周知。 

提案十三、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師印製講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圖書暨資訊處採編暨出

版組 

依決議辦理,並於 109年 

7月 16日實圖字第 

1090006987號公告。 

提案十四、擬修正「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二中
心 

依決議辦理，並於 109
年 7 月 1 日實教字第
1090006383號公告。 

提案十五、擬修正本校「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要點」部分規定，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入學服務中心/註冊課

務組 

1.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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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109 年 7月 30日完成報

部作業。 

2.本修正案除第 2條外

教育部同意備查；擬依

教育部審核意見進行第

2條內容修正作業。 

提案十六、擬修正「實踐大學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博雅學部外語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已於

109 年 8月 24 日公告本

校修正後「英語文課程

免修實施細則」。 

提案十七、擬修正「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作業規定」，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博雅學部外語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已於

109 年 8月 24日公告本

校修正後「英外語文畢

業能力指標作業規定」。 

提案十八、109學年度校本部夏日學院申請開班事宜，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入學服務一中心 

依決議辦理。 

 

提案十九、擬修正本校「教學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及「教學評鑑委員會

評鑑報告」，提請審議。  

決議：1. 照案通過，評鑑報告部分修正對照表如下： 
(1) 評鑑報告 3 年期修正對照表 

會議決議修正內容 原修正內容草案    
項目：二  
評鑑內容： 
教學狀況良好，無違反校訂規範 (至
多 12 分) 

評核標準：□ 每學期 2 分，共    分 
□ 無 

項目：二 
評鑑內容： 
參加由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或協辦之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至多 10 分) 
評核標準：□ 每次1分，計   次，共      

分 
□ 無 

項目：八 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評鑑內容： 
校級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無限制分
數) 

評核標準： 
□ 指導學生參與(須符合填報教育部

校務資料庫)國家級競賽 5 分/次 

□ 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5 分/次 

□ 參加由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或協辦
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1 分/次 

項目：八 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評鑑內容： 
校級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無限制
分數) 

評核標準： 
 
 
□每學年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5
分 

 

(2) 評鑑報告 1 年期修正對照表 
會議決議修正內容 原修正內容草案 

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業

於 109年 7 月 13日實教

字第 1090006831號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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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項目：二  
評鑑內容： 
教學狀況良好，無違反校訂規範 (至
多 6 分) 

評核標準：□ 每學期 3 分，共    分 
□ 無 

項目：二 
評鑑內容： 
參加由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或協辦之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至多 10 分) 
評核標準：□ 每次2分，計   次，共      

分 
□ 無 

項目：八 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評鑑內容： 
校級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無限制分
數) 

評核標準： 
□ 指導學生參與(須符合填報教育部

校務資料庫)國家級競賽 5 分/次 

□ 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5 分/次 
□ 參加由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或協辦

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1 分/次 

項目：八 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評鑑內容： 
校級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無限制
分數) 

評核標準： 
 
 
□每學年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5
分 

 

  

臨時動議一、校本部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依
規定時間內於大學
校院課程資源網完
成遠距課程相關資
訊填報作業。 

 

臨時動議二、109 學年度高雄校區博雅學部暑期營隊申請開班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高雄校區博雅學部 

1、2020 品德生活營,已
於 8 月 24 日~30 日辦理
完成，共 66名學員取得
結業證書。 

2、2020 生命探索營,己
於 8月 31日~9月 3日辦
理完成，共 31名學員取
得結業證書。 

決議：洽悉。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案由：教師擬申請更改服裝設計學系二年級林○○學生「藝術史(二)」成績，提請審議。 

說明： 

一、該生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修習 18 個學分，其中 9 個學分不及格且已連續兩次，

依學則第二十三條規定以退學處理。 

二、該科成績原為 0 分，授課教師擬提出更改為 60 分，原退學原因消失。 

三、依本校「學生申請複查學期成績暨教師更正學期成績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四、學生學期成績複查申請表、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更改原因及相關資料請參閱附件

pp.1-6。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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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案由：教師擬申請更改服裝設計學系二年級陳○○、齊○○及三年級蘇○○等三位學生「電

腦輔助設計(二)」成績，提請審議。 

說明： 

一、陳生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修習 16 個學分，其中 8 個學分不及格且已連續兩次，

依學則第二十三條規定以退學處理。齊生及蘇生無學業成績連續兩次不及格。 

二、授課老師誤認學生為缺曠時數達三分之一之名單，因此三位學生該科成績原皆為 0 

分，今授課教師擬提出更改為陳生 67 分、齊生 71 分及蘇生 68分，陳生原退學原因

消失。 

三、依本校「學生申請複查學期成績暨教師更正學期成績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四、學生學期成績複查申請表、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更改原因及相關資料請參閱附件

pp.7-13。 

決議：茲因教師相關資料已補齊，本案退回業管單位依權責裁決。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案由：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 
，修滿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務 
會議同意提請教(部)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 
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 
內而言。 

二、本校大學部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甲班學生王 O 鈞本學期以前之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及 
該學系名次百分比各項條件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生及提高編級
學生，並經 109 年 9 月 22 日企業管理學系系務會議通過，若本學期各項成績能達提
前畢業之標準，則符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請參閱附件 pp.14-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案由：本校「教學優良獎設置辦法」第 7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擬增列校區主任為本校「特優教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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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教學優良獎設置辦法」第 7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特優教學獎應由校長召集副校長、校

區主任、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發長、

人力資源室主任、各學院院長與學部

主任，以及前一學年度獲教學優良獎

之專任教師代表一至二人組成「特優

教學獎評審委員會」，就全校當學年度

各學院或學部傑出教學獎得主中遴選

之。 
一、遴選之審查項目，應含教學及教

學相關之研究及輔導與服務等三

項，其權重比例分別為 60%、

20%、與 20%。 
二、最近一次教師評鑑之所有評鑑項

目須全數通過，始具參選資格。 
三、校本部及高雄校區至少各有一名

保障名額。 

第七條 

特優教學獎應由校長召集副校長、教

務長、副教務長、研發長、人力資源

室主任、各學院院長與學部主任，以

及前一學年度獲教學優良獎之專任教

師代表一至二人組成「特優教學獎評

審委員會」，就全校當學年度各學院或

學部傑出教學獎得主中遴選之。 
一、遴選之審查項目，應含教學及教

學相關之研究及輔導與服務等三

項，其權重比例分別為 60%、

20%、與 20%。 
二、最近一次教師評鑑之所有評鑑項

目須全數通過，始具參選資格。 
三、校本部及高雄校區至少各有一名

保障名額。 

增列校區主

任為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應用日文學系 

案由：有關學生任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教師成績
處理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為避免因學生缺曠紀錄更改，造成教師事後更改成績，建議加強宣導教師期末成績
處理原則。 

決議：請教務處業管單位給予教師相關通知，學生缺席狀況達 1/3時，不宜作為教師期末
成績唯一考評，應依實際學習狀況先給期末成績。若經學務處結算後，學生缺曠課
時數確定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時，才由學校統一處理為 0 分。 

伍、主席宣導事項 

1.請學系轉知專兼任教師務必準時到課。 

2.學系專業教室務必無人使用時，養成隨手關閉相關電源的習慣。 

3.請再次提醒所有教師必須依學則規定學生期中、期末考試卷由任課教師保管一學年以備查
考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調閱。 

陸、散會 


